
郑州智能科技职业学院

固定资产借用、调拨、报废处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学校固定资产管理，做好固定资产的借用、

调拨、报废处理等工作，更好地为教学、科研和对外服务，根据

《郑州智能科技职业学院固定资产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结合

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校所有固定资产，不论其购置渠道和经费来源如

何，均属学校固定资产，任何部门（单位）或个人不得自行外借，

更不得擅自处理，防止资产流失。

第三条 各部门（单位）应加强固定资产的管理，精心维护

维修，努力提高固定资产的完好率和利用率，充分发挥固定资产

在教学、科研和对外服务中的作用。

第二章 固定资产的借用

第四条 固定资产借用须履行借用手续，部门（单位）内部

借用的，由部门（单位）负责人审批；校内部门（单位）间借用

的，由资产处审批。未履行借用手续的，任何人不得擅自出借固

定资产。

第五条 固定资产原则上不向校外出借，特殊情况须经主管

校领导批准。



第六条 借方必须按期归还借用的固定资产，如发现损坏或

超期借用，出借方可按照有关规定向借用方提出赔偿。

第三章 固定资产的调拨

第七条 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视为闲置固定资产：

1.因教学、科研任务或者专业方向发生改变，以后不再使用

的；

2.使用年代久、性能下降，不能满足教学科研要求的；

3.使用效率很低，长期闲置的；

4.固定资产更新退役不用的。

第八条 闲置固定资产应及时申报，避免造成积压浪费。经

各部门（单位）确认的闲置固定资产，填写闲置固定资产申报表，

经使用部门（单位）领导审核后报资产处审批。

第九条 闲置固定资产的调拨：

1.资产处在网上公布闲置的固定资产清单，供有关单位查询、

选择。

2.闲置固定资产优先在校内实行无偿调拨，由双方部门（单

位）资产管理人员到资产处办理校内调拨手续。

3.闲置固定资产的校外调拨，除捐赠项目外，均实行有偿转

让。由资产处会同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和有关专家对闲置固定资产

进行评估定价，报主管校领导批准后，办理对外转让手续，有偿

转让所得经费一律上交学校财务部门。



第四章 固定资产的报废

第十条 固定资产的报废，必须进行技术鉴定。经技术鉴定，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申请报废处理：

1.修理费用接近或达到同种新产品价格的；

2.严重损坏，无修复价值或已无法修复的；

3.主要部件陈旧过时，通过改造技术指标也无法恢复的；

4.技术落后、质量不过关的试制或自制产品；

5.在安全、环保、能耗等方面不能达标、造成公害又无改造

价值的。

第十一条 固定资产报废、审批和回收程序

1.符合报废条件的固定资产，申报单位填写固定资产报废审

批表，经使用单位领导签署意见后报资产处。

2.一般固定资产，由资产处进行核查，经相关职能部门签署

意见后报主管校领导批准。

第十二条 办理报废手续后，报废固定资产由资产处统一回

收。回收的固定资产，由学校采取招标竞价的方式进行变价处理，

报废固定资产的残值收入一律上交学校财务部门。固定资产报废

处理后，及时办理销账事宜。

第十三条 一般每年安排一次回收报废固定资产。特殊情况

需要及时回收的作临时性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资产处负责解释。


